附件4：

《信息表》、《信息汇总表》填表说明

一、《信息表》供换发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使用，由个人填写，经相应人事部门审核盖章后，录入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信息管理系统。

二、《信息表》用黑色或蓝色钢笔、圆珠笔填写，要求所填内容真实完整、字迹端正清楚，以确保证书记载内容准确无误。

三、《信息表》、《信息汇总表》有关栏目填写说明

（1）身份证号码、姓名、性别、所在单位、单位性质、在职状态、最高学历、最高学位、毕业学校、所学专业、从事专业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名称、所属系列、取得方式、取得时间、评审组织、其它评审组织、联系电话、通信地址、邮政编码等内容可由个人填写。

（2）所在地市、所在县市、主管部门、公布文号等内容由主管部门统一填写。

（3）身份证号码：身份证号码必须是15位或18位，请务必准确填写，是系统作为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身份的识别字段，出生年月字段从身份证号码自动采集。

（4）工作单位：务必用单位全称，不必填上本单位的内部单位，要完整准确输入，以便系统管理。如某人属于浙江工业大学XX学院，不必填写浙江工业大学XX学院，只需填写浙江工业大学即可。    

（5）单位性质：参照《数据录入内容清单》填写。    

（6）在职状态：参照《数据录入内容清单》填写。

（7）最高学历：参照《数据录入内容清单》填写。

（8）最高学位：参照《数据录入内容清单》填写。

（9）从事专业：指取得相应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时所从事专业，该专业打印在证书上，请认真仔细填写。

（10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名称、所属系列栏：名称填写要规范、齐全。

（11）资格名称：参照《数据录入内容清单》填写。
（12）所属系列：参照《数据录入内容清单》填写。
（13）取得方式：有评审、考评结合、认定、其它方式四种方式。

（14）取得时间：时间填写格式必须为8位，前四位为年份、中间两位填写月份、最后两位填写日期，如2006年10月1号，填写“20061001”。

（15）评审组织、其它评审组织：参照《数据录入内容清单》填写。评审、考评结合取得的，“评审组织”栏填写相应评审委员会名称，“其它评审组织”栏不填；认定取得的，“评审组织”栏填写“浙江省人事厅认定”，“其它评审组织”栏不填，如援疆援藏专业技术人员。如为非本省评审组织评审、考评取得，“评审组织”栏填写“其它”，并在“其它评审组织”栏填写该评审组织名称。

（16）所在地市、所在县市：填写相应人事主管部门所在区域名称。如杭州市桐庐县人事局，所在地市填“杭州”，所在县市填“桐庐县”；地级市的，如杭州市教育局，所在地市填“杭州”，所在县市填“其它”；省级的，如浙江省科技厅，所在地市填“其它”，所在县市填“其它”。宁波保税区、宁波国家高新区、东钱湖旅游度假区、慈溪出口加工区、大榭开发区等派出机构的，所在县市填“其它”。
（17）主管部门：填写相应人事主管部门名称。县（市、区）的，填“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×（主管部门名）”；宁波市的，填“宁波市×××（主管部门名）”。

（18）公布文号：要求填写省级公布文件号，可按原证书内容填写。










